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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節約用水係政府推動水資源政策的重要一環，而推動節約用水須結合「政

府」、「產業界」及「消費者」三者力量始能事半功倍。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使

用省水器材，使省水產品種類逐漸增加，然市售省水產品品質良莠不齊，使消費

者對其耐用性心存疑慮，導致推動不易。經濟部水資源局為鼓勵消費者多選用經

驗證合格且印有省水標誌圖樣之省水器材，自87年1月起委由工研院能資所節

水服務團積極推動「省水標章」制度。期藉此產品驗證制度，提升省水器材品質，

提高市場競爭力，結合政府、產業界及消費者共創節水型社會，為國內日漸匱乏

之水資源盡一分心力。此制度推動至今已屆滿三年，總計60家次廠商，191件產

品獲准通過使用省水標章。本文旨在回顧此制度之建立過程、推動沿革、執行現

況、推動成效、困難分析等各方面情形，並針對作業要點及各項產品規格標準提

出檢討修正，希望使省水標章未來展望更能符合實際需求。 

二、制度建立 

省水標章制度係依據行政院核定之「節約用水措施」政策所研訂，制度規

劃時詳細比較國內主要標誌制度（如圖1）之實施狀況（如表1及表2），並擬

訂「省水標章作業要點」，召開協商會議，邀請相關單位共同討論。產品規格標

準方面，除參考國外相關省水標準外，並召開多次廠商座談會，諮詢業者意見，

經充分討論後完成相關標準之研訂。 



▲ 圖 1 國內各主要標誌制度圖樣 

  





▼ 表 2 省水標章與國內主要標誌制度之比較（二） 





三、推動沿革 

  

四、執行現況 

▼ 表 2 省水標章與國內主要標誌制度之比較（二） 



  

五、推動成效 

（一）藉由省水標章產品驗證制度及節水實驗室通過CNLA認證，已逐漸

提升省水器材產品品質。 

（二）「政府採購法」第96條「綠色條款」之子法「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

護產品辦法」中，已將省水器材產品歸納為第三類環保產品，對市場競爭力具有

正面提振助益。 

（三）省水標章使用數量已達81萬枚，推估節省用水量達數百萬噸，推估

產值達30億元。 

（四）省水標章廠商超過40家，近期積極籌組「省水器材研發與推廣協會」，

顯見國內省水器材市場已逐漸萌芽成長。 

六、困難分析 

（一）目前省水器材檢測係由廠商自行送樣，由於大多數省水器材廠商均

為中小型企業，生產過程品質管理甚少通過ISO9000驗證，加上委託代工更迭頻

繁，產品穩定度有待加強。 

（二）省水器材國家標準久未修正，已不符合業者需求（例如：洗衣機、

水龍頭等），或到目前為止尚有許多項產品未訂定國家標準（例如：馬桶水箱零

件、蓮蓬頭等），對提升省水器材整體品質影響甚大。 

（三）省水標章產品逐漸增加，原為各方樂見。然省水產品除本身品質外，

維修服務能力亦影響消費者的接受度。另外，DIY產品使用說明過於簡化，適用

條件未清楚註明，易導致消費者購買後無法安裝，影響省水標章之公信力。 

（四）廠商使用省水標章時，如同時貼有環保標章及省水標章影響整體美

感（如馬桶及洗衣機），導致目前省水標章實際使用枚數偏低。另水龍頭及蓮蓬

頭省水標章印在包裝紙箱或塑膠袋上，消費者看到的機會大為降低。 

 

 



七、檢討與修正 

（一）省水標章作業要點方面：經濟部水資源局於90年4月10日召開「省

水標章作業要點修正研商會議」，主要 

修改重點包括下列幾項： 

1. 為符合「政府採購法」子法「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之規定,申請

省水標章廠商須提出未受環保處分相關證明。 

2. 為提升省水器材產品品質，執行單位得視情況會同廠商進行不定期之產品抽

驗。 

3. 為降低執行單位及廠商負荷，將省水標章使用枚數申報由每季改為每半年1

次。 

（二）省水標章產品規格標準方面：執行單位於90年4月26日召開「省水

標章規格標準修正廠商座談會」，針對 

目前已開放申請之8項產品及一項新增產品之規格標準進行檢討，主要重

點包括下列幾項： 

1. 基於技術逐漸成熟，省水標準大幅提高，例如一段式馬桶沖水量由9公

升降至6公升。洗衣機每公斤衣物用水量則由25公升降低至22公升，同時不但

要求洗淨測試，亦須符合洗清測試。 

2. 基於確保產品耐用性，各項產品使用次數測試證明均大幅提高，例如水

龍頭耐用性由原先一律100,000次，提高為一般傳統式水龍頭200,000次，精密陶

瓷式水龍頭500,000次。 

3. 為使省水產品歸類更具合理性，已調整部份產品申請項目，例如加裝於

小便斗、馬桶水箱、沖水凡而、水龍頭、蓮蓬頭等產品上，而省水效率可達到規

定之省水範圍內者，此產品一律申請「省水器材配件」 

八、產品規格標準 

以下為修正後各項產品之省水標章規格標準（如有差異以經濟部水資源局

公告內容為準） 





  

  

  

  

  

  

  

  

  

  

  

  

  

  

  

  

  

  

  

  

  



 



  

  

  

  

  

  

  

  

  

  

  

  

  

  

  

  

  

  

  

  

  

  





  

  

  

  

  

  

  

  

  

  

  



  

九、結語與展望 

（一）省水標章推動已屆3年，雖初具成效，但仍有改進空間。例如洗衣

機方面，目前規格標準僅適用於漩渦式或攪拌式，滾筒式在不加溫之標準洗濯行

程下，洗淨比不易達到0.8。但在單位用水量方面，滾筒式確實較為省水，且使

用加溫洗濯行程，則洗淨比應可達標準。因此未來將應業者要求針對滾筒式洗衣

機另訂規格標準。 

（二）省水器材國家標準均未訂定耐用性，或至目前為止尚未訂定國家標

準，對推動省水標章之成效影響甚大。為確保省水產品品質，必須投入龐大測試

設備及專業能力，未來將協助標準檢驗局儘速修正或訂定國家標準。 

（三）省水標章開放申請產品項目可進一步擴展至家用洗碗機。對於商用

洗碗機及洗車機雖不適合以使用省水標章方式鼓勵，但其用水量甚大是不爭事

實，應儘早對其用水提出回收利用的解決方案。 

（四）除繼續積極推動省水標章制度，提升省水產品品質外，對於省水器

材之研發亦應給予獎助。未來將協助水資源局研訂「優良省水器材產品評選獎勵

辦法」，使省水產品能有不斷創新的機會。 

 


